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要求，我

们作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要求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由于公司、交易对方以及中介机构仍在对交易方案进行谈判

与论证且交易对方包含部分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审批流程，故无法按期复牌。 

公司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事宜提交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合法。为确保

本次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

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申请继续停牌。

本次申请继续停牌的理由充分、合理，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

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规定，

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授信

提供的担保属于满足该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担保决策程

序合法、合理，并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7,514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7.23%；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2,5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9.8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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